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

校園規劃小組   學年度 第  學期 

提案單 

編號 
 

（由總務處編列） 

提案 

性質 

□校園整體景觀 

□重大工程 

□其他 

提案 

單位  

案由  

說明 

（請概要說明提案內容） 

附件 

（請針對提案案由檢附必要之圖說、法規或照片） 

辦法 

或 

方案 

（請針對提案案由建議解決辦法或方案） 

提案

單位

核章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協會辦

單位 

核章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    

備註： 

一、欄位大小可依實際需求自行調整。 

二、提送本小組審議之案件，應經提案單位之一級主管核准。 


